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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物照片之著作權保護

博物館學

著
作
保
護
要
件

根
據
著
作
權
法
之
定
義
，
著
作
是

指
屬
於
文
學
、
科
學
、
藝
術
或
其
他
學
術

範
圍
之
創
作
，
但
此
類
型
之
創
作
並
非
當

然
取
得
著
作
權
保
護
，
除
必
須
在
︽
著
作

權
法
︾
第
九
條
法
定
不
予
保
護
的
著
作
範

圍
之
外
，
依
照
國
內
外
著
作
權
法
實
務
見

解
，
尚
須
具
備
以
下
要
件
，
包
括
：
（1）
須

具
有
原
創
性
︵origin

ality

︶
；
（2）
須
具

有
一
定
表
現
形
式
︵expression

︶
，
單

純
的
創
意
，
想
法
，
觀
念
︵idea

︶
若
未

表
達
出
來
則
無
法
受
到
保
護
；
（3）
須
屬
於
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文
物
照
片
之
著
作
權
保
護

人
類
精
神
上
之
創
作
；
（4）
須
足
以
表
現
作

者
之
個
別
性
及
獨
特
性
。
︵
註
一
︶

而
國

內
外
審
判
實
務
皆
認
為
，
數
項
保
護
要
件

中
最
重
要
者
在
於
﹁
原
創
性
﹂
之
有
無
，

例
如
美
國
聯
邦
最
高
法
院
於
經
典
的Fei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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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o.

一
案
認
為
：
﹁
著
作
權
不
可
或
缺
的
前

提
要
件
就
是
原
創
性
。
﹂
；
我
國
最
高
法

院
亦
於
判
決
中
指
出
：
﹁
著
作
乃
指
著
作

人
所
創
作
之
精
神
上
作
品
，
而
所
謂
精
神

上
作
品
除
須
為
思
想
或
感
情
之
表
現
且
有

一
定
之
表
現
形
式
等
要
件
外
，
尚
須
具
有

原
創
性
始
足
當
之
。
﹂
︵
註
二
︶

因
此
﹁
原

創
性
﹂
之
有
無
，
以
及
在
有
的
前
提
下
其

程
度
為
何
，
則
為
創
作
是
否
受
著
作
權
保

護
之
關
鍵
。

依
國
內
外
相
關
學
術
及
實
務
見
解
，

所
謂
﹁
原
創
性
﹂
僅
要
求
獨
立
創
作
，
而

不
需
具
備
新
奇
性
，
亦
無
須
達
到
前
無
古

人
之
新
穎
程
度
，
只
要
並
非
以
抄
襲
及
剽

竊
行
為
所
為
之
創
作
，
縱
與
前
人
著
作
在

本
質
上
實
質
相
似
，
仍
具
有
原
創
性
。

︵
註
三
︶

著
作
權
主
管
機
關
經
濟
部
智
慧

財
產
局
亦
於
函
釋
指
出
，
著
作
符
合
﹁
原
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因
進
行
文
物
研
究
與
執
行
國
家
型
數
位
典
藏
計
畫
，
就
所
典
藏
之
文
物
進
行
數

位
攝
影
，
目
前
總
計
完
成
超
過
百
萬
張
精
美
的
文
物
照
片
，
並
將
之
廣
泛
授
權
利
用
於
各
項
文
創

商
品
開
發
、
影
片
內
容
製
作
及
數
位
展
覽
策
劃
等
。
然
而
這
些
文
物
照
片
是
否
皆
受
有
著
作
權
法

保
護
？
其
保
護
程
度
是
否
有
所
差
異
？
此
等
差
異
是
否
影
響
後
續
圖
檔
管
理
策
略
？
本
文
擬
進
一

步
研
究
之
。

創
性
﹂
及
﹁
創
作
性
﹂
二
項
要
件
時
，
方

屬
著
作
權
法
所
稱
之
﹁
著
作
﹂
。
所
謂

﹁
原
創
性
﹂
，
係
指
為
著
作
人
自
己
之

創
作
，
而
非
抄
襲
他
人
者
；
所
謂
﹁
創
作

性
﹂
，
則
指
作
品
須
符
合
一
定
之
﹁
創
作

高
度
﹂
，
至
於
所
需
之
創
作
高
度
究
竟
為

何
，
主
管
機
關
認
為
應
採
最
低
創
作
性
、

最
起
碼
創
作
︵m

inim
al requirem

ent of 

creativity

︶
之
創
意
高
度
︵
或
稱
美
學
不

歧
視
原
則
︶
，
並
於
個
案
中
認
定
之
。
︵
註

四
︶

至
於
文
物
藝
術
品
之
攝
影
照
片
是

否
受
著
作
權
法
保
護
，
學
界
認
為
應
先
判

斷
文
物
藝
術
品
本
身
是
否
仍
受
著
作
權
保

護
，
若
其
本
身
仍
受
著
作
權
之
保
護
，
不

論
是
平
面
或
立
體
形
式
，
就
文
物
拍
照
之

行
為
均
屬
重
製
。
至
於
本
身
已
落
入
公

共
領
域
而
不
受
著
作
權
保
護
之
文
物
藝
術

品
，
其
照
片
是
否
受
著
作
權
保
護
，
則
必

須
判
斷
是
否
具
備
著
作
權
保
護
要
件
，
特

別
是
原
創
性
，
方
能
決
定
。
︵
註
五
︶

由

於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︵
以
下
簡
稱
故
宮
︶

文
物
早
已
超
過
著
作
權
保
護
期
間
，
拍
照

所
得
之
照
片
是
否
獨
立
成
為
攝
影
著
作
而

受
有
保
護
，
則
須
經
過
﹁
原
創
性
﹂
之
檢

驗
。

故
宮
文
物
照
片
之
原
創
性

一
、
故
宮
文
物
照
片
之
分
類

故
宮
文
物
就
其
特
徵
及
屬
性
可
概
分

為
書
畫
、
器
物
、
圖
書
文
獻
三
類
。
以
著

作
權
之
角
度
觀
之
，
則
可
分
為
﹁
平
面
文

物
﹂
及
﹁
立
體
文
物
﹂
，
前
者
以
書
畫
類

為
典
型
、
後
者
以
器
物
類
為
典
型
，
而
圖

書
文
獻
類
文
物
則
視
其
厚
薄
程
度
及
擺
放

方
式
，
依
個
案
情
況
加
以
認
定
。

將
文
物
區
別
為
平
面
與
立
體
之
原
因

在
於
，
所
拍
之
照
片
受
法
律
保
護
程
度
有

別
。
著
作
權
主
管
機
關
經
濟
部
智
慧
財
產

局
曾
為
解
釋
：
﹁
攝
影
著
作
包
括
照
片
、

幻
燈
片
及
其
他
以
攝
影
之
製
作
方
法
所
創

作
之
著
作
。
﹂
︵
註
六
︶

依
此
解
釋
，
照

片
原
則
上
應
屬
攝
影
著
作
之
範
疇
，
但
由

於
拍
攝
標
的
為
﹁
平
面
﹂
或
﹁
立
體
﹂
，

影
響
攝
影
者
創
意
詮
釋
的
空
間
以
及
攝

影
技
巧
的
表
現
，
因
此
並
非
所
有
文
物
照

片
皆
毫
無
疑
問
地
受
著
作
權
法
保
護
，
此

時
﹁
原
創
性
﹂
要
件
之
有
無
及
其
程
度
不

同
，
則
為
影
響
法
律
價
值
選
擇
的
關
鍵
。

二
、
文
物
照
片
原
創
性
之
原
則
與
例
外

博
物
館
對
於
古
文
物
之
拍
照
，
基

本
上
係
為
紀
錄
、
典
藏
及
如
實
傳
播
，
故

以
﹁
逼
真
﹂
為
原
則
。
而
在
此
原
則
下
是

《龍藏經》（立體文物）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圖書文獻類作品若具有一定厚
度，或在陳列上富有巧思者，應視為立體文物。

《龍藏經》（平面文物）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書文獻類作品若以平面陳列，
且須以相同或類似角度取景始能完成拍攝者，應視為平面文物。

毛
舞
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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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
影
響
文
物
照
片
著
作
權
之
主
張
，
國
內

外
多
數
法
律
理
論
及
實
務
觀
點
認
為
，
拍

攝
立
體
文
物
藝
術
品
之
照
片
應
具
有
原
創

性
，
受
攝
影
著
作
之
保
護
；
拍
攝
平
面
文

物
藝
術
品
之
照
片
因
不
具
原
創
性
，
故
不

受
攝
影
著
作
之
保
護
。
︵
註
七
︶

這
樣
的

見
解
是
考
量
平
面
攝
影
與
立
體
攝
影
所
運

用
之
技
巧
及
所
發
揮
之
創
意
在
程
度
上
有

所
區
別
。
立
體
物
體
因
有
不
同
的
擺
放
方

式
、
有
多
元
面
向
供
拍
攝
，
且
攝
影
者
在

不
同
光
影
、
焦
距
、
角
度
等
條
件
下
皆
可

拍
攝
出
不
同
內
容
，
因
此
法
律
給
予
這
樣

的
照
片
較
高
程
度
保
護
；
而
平
面
物
體
因

其
靜
態
性
、
非
立
體
性
，
多
位
攝
影
者
若

就
同
一
平
面
物
體
以
﹁
畫
面
完
整
清
晰
﹂

為
目
的
拍
攝
，
通
常
皆
以
相
似
角
度
及
相

似
焦
距
為
之
，
較
少
因
不
同
人
拍
攝
而
使

畫
面
呈
現
有
所
不
同
，
所
以
拍
攝
平
面
物

體
通
常
被
認
為
較
少
運
用
創
意
技
巧
，
及

較
少
展
現
攝
影
者
本
身
的
個
性
及
選
擇
，

因
此
在
法
律
價
值
判
斷
上
傾
向
不
給
予
保

護
。

然
而
故
宮
平
面
文
物
︵
如
書
畫
及
圖

書
文
獻
︶
乃
中
華
文
化
歷
代
珍
寶
，
年
代

久
遠
且
材
質
脆
弱
，
紙
品
布
料
等
材
質
早

已
泛
黃
，
斑
點
和
摺
痕
易
難
免
有
之
，
已

拍
攝
過
程
及
拍
攝
後
校
色
及
後
製
等
行
為

中
，
分
述
如
下
。

1. 

照
相
室
建
置
、
設
備
選
擇
及
空
間
規
劃

鑑
於
文
物
脆
弱
，
文
物
攝
影
較
一

般
業
餘
或
商
業
攝
影
所
需
條
件
嚴
格
且
複

雜
許
多
，
所
有
設
備
︵
包
括
攝
影
機
、
燈

光
、
輔
助
器
具
、
電
腦
、
後
製
軟
體
、
輸

出
器
材
等
︶
的
選
擇
購
置
及
擺
放
方
式
、

文
物
運
送
至
攝
影
鏡
頭
前
之
動
線
安
排
、

攝
影
室
空
間
光
度
及
濕
度
調
整
等
事
項
，

皆
須
集
合
攝
影
團
隊
之
專
業
與
經
驗
依
照

文
物
特
性
特
別
規
劃
，
即
使
一
般
攝
影
專

家
執
業
有
年
，
亦
難
以
輕
易
窺
知
。

影
響
整
體
美
觀
，
但
仍
需
基
於
數
位
典
藏

之
後
續
用
途
及
發
展
文
創
產
業
等
目
的
，

拍
攝
出
不
失
逼
真
又
具
有
高
解
析
度
，
且

色
彩
及
構
圖
等
各
方
面
既
完
整
又
美
觀
之

照
片
，
其
所
需
之
攝
影
技
巧
及
創
意
發
揮

已
與
過
往
傳
統
照
相
時
代
大
相
逕
庭
；
加

上
科
技
進
步
以
及
設
備
器
材
不
斷
推
陳
出

新
，
攝
影
師
所
需
之
專
業
知
識
、
拍
攝
技

巧
及
設
備
器
材
等
亦
需
隨
之
演
進
，
從
攝

影
環
境
建
置
、
設
備
選
擇
、
鏡
頭
取
景
、

乃
至
照
片
後
製
等
，
所
有
工
作
環
節
皆
朝

向
精
緻
化
發
展
，
非
任
何
人
以
一
般
設
備

即
可
拍
出
相
同
照
片
，
故
與
一
般
所
理
解

之
﹁
翻
拍
﹂
已
相
去
甚
遠
。

由
於
照
片
是
否
受
保
護
仍
需
視
攝
影

行
為
是
否
有
原
創
因
素
存
在
，
因
此
故
宮

之
文
物
攝
影
如
何
運
作
，
乃
屬
判
斷
之
關

鍵
。
有
鑑
於
平
面
文
物
照
片
之
原
創
性
向

來
難
以
證
明
，
進
而
影
響
其
著
作
權
之
主

張
，
故
以
下
以
故
宮
照
相
室
拍
攝
平
面
文

物
為
例
，
嘗
試
挖
掘
拍
攝
過
程
中
的
創
意

火
花
︵spark of creativity

︶
。

三
、
故
宮
照
相
室
拍
攝
平
面
文
物
之
原

創
行
為故

宮
拍
攝
平
面
文
物
之
原
創
性
呈
現

在
照
相
環
境
建
置
、
拍
攝
前
準
備
工
作
、

清　翠玉白菜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器物類作品為立體文
物之代表

唐　唐人宮樂圖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書畫類作品為平面文物之代表

攝影師以十字拍攝架進行文物攝影　文創行銷處提供

照相室內為因應文物照相需求而特別設計之黑色管線　文創行銷處提供

以
故
宮
照
相
室
拍
攝
書
畫
類
文
物
之

設
備
為
例
，
由
於
故
宮
典
藏
多
幅
巨
幅
書

畫
作
品
，
且
因
照
相
設
備
及
相
片
後
製
軟

體
規
格
限
制
，
需
多
次
拍
攝
局
部
圖
續
以

拼
接
方
式
始
能
於
照
片
呈
現
畫
作
全
貌
。

為
因
應
此
需
求
，
故
攝
影
師
特
別
設
計
製

作
﹁
十
字
拍
攝
架
﹂
，
並
將
鏡
頭
安
裝
於

架
上
，
以
便
穩
定
地
以
垂
直
與
水
平
方
向

調
整
鏡
頭
。
另
外
，
在
水
平
軸
上
刻
有
刻

度
，
以
便
於
攝
影
師
精
準
位
移
調
整
鏡
頭

位
置
，
確
保
所
攝
得
之
局
部
圖
得
以
無
縫

拼
接
成
全
圖
。
此
種
設
備
係
針
對
拍
攝
書

畫
文
物
之
特
殊
需
求
加
以
改
良
，
相
當
於

為
書
畫
文
物
而
客
製
，
坊
間
無
法
購
得
相

同
器
材
。

此
外
，
故
宮
照
相
室
目
前
使
用
之

高
階
數
位
相
機
為
﹁H

asselblad H
4D

系

列
﹂
，
該
攝
影
機
係
攝
影
師
為
故
宮
文
物

拍
攝
所
選
購
，
為
目
前
少
數
符
合
拍
攝
博

物
館
文
物
等
級
之
專
業
設
備
，
其
特
色
在

於
按
下
快
門
後
會
快
速
連
拍
四
到
六
張
，

互
補
影
像
質
素
後
，
結
合
成
一
張
高
達

五
千
萬
至
二
億
像
素
之
照
片
，
放
大
觀
察

可
看
到
文
物
之
細
節
及
筆
觸
。
︵
註
八
︶

另

照
相
室
內
的
管
線
設
計
為
黑
色
，
目
的
在

於
避
免
拍
照
時
造
成
顏
色
的
誤
差
。
以
上

均
為
拍
攝
文
物
所
創
設
之
空
間
及
購
置
之

設
備
，
可
視
為
文
物
拍
攝
的
祕
訣
與
竅
門

︵kn
ow

h
ow

︶
，
一
般
攝
影
專
家
難
以
可

得
而
知
。

2. 

拍
攝
前
規
劃
文
物
拍
攝
之
分
鏡
腳
本

當
有
拍
攝
需
求
時
，
故
宮
攝
影
團

隊
會
先
確
認
擬
拍
攝
文
物
之
﹁
尺
寸
﹂
、

﹁
創
作
年
代
﹂
及
﹁
創
作
意
涵
﹂
，
了
解

文
物
大
小
、
陳
舊
程
度
以
及
原
始
畫
作
之

創
作
背
景
，
便
於
事
前
與
文
物
研
究
人
員

共
同
討
論
拍
攝
重
點
、
分
鏡
畫
面
及
所
需

運
用
的
佈
景
、
鏡
頭
、
燈
光
、
焦
距
等
拍

攝
元
素
，
並
預
先
對
電
腦
進
行
調
校
，
目

的
在
於
配
合
文
物
特
徵
，
拍
攝
出
符
合
文

物
創
作
內
涵
的
照
片
，
亦
即
在
不
改
變
書

畫
作
品
意
涵
的
前
提
下
，
透
過
照
片
重
新

詮
釋
作
品
。

3. 

懸
掛
及
擺
放
文
物

部
分
書
畫
類
文
物
因
年
代
久
遠
而
相

當
脆
弱
，
或
因
尺
寸
大
而
擺
放
不
易
，
極

難
平
鋪
固
定
於
攝
影
版
上
。
如
何
懸
掛
以

維
持
原
作
品
之
平
順
及
完
整
，
並
在
最
短

時
間
內
及
最
保
護
文
物
方
式
下
拍
攝
，
須

運
用
創
意
巧
思
。
目
前
故
宮
係
運
用
槓
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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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物館學

原
理
搭
配
特
殊
器
材
進
行
懸
掛
，
攝
影
師

依
據
文
物
尺
寸
、
材
質
及
平
整
度
，
使
用

正
確
之
拉
線
、
磁
鐵
等
輔
助
工
具
，
在
對

文
物
完
全
無
傷
害
的
前
提
下
平
整
懸
掛
文

物
，
以
利
拍
攝
。
而
部
分
書
畫
類
文
物
之

天
桿
老
舊
不
易
固
定
，
需
由
攝
影
團
隊
另

行
客
製
化
固
定
工
具
，
以
減
輕
天
桿
支
撐

懸
掛
時
書
畫
之
重
量
。
另
外
，
如
果
文
物

懸
掛
時
不
平
整
︵
如
卷
軸
類
書
畫
長
期
捲

放
，
難
以
短
時
間
內
攤
平
︶
，
則
透
過
抽

風
方
式
將
其
吸
附
於
攝
影
版
上
，
其
吸
附

之
平
整
性
及
穩
定
性
，
為
攝
影
之
專
業
考

量
。

4. 

決
定
燈
光
亮
度
及
打
光
角
度

攝
影
團
隊
在
拍
攝
前
會
依
照
擬
拍
攝

文
物
之
創
作
年
代
及
材
質
等
，
決
定
燈
光

亮
度
與
打
光
角
度
。
另
外
，
若
書
畫
文
物

因
陳
舊
而
有
斑
駁
或
皺
紋
，
攝
影
團
隊
亦

透
過
打
光
方
式
處
理
掉
不
必
要
的
老
舊
痕

跡
，
以
讓
照
片
完
整
呈
現
出
文
物
清
晰
美

觀
之
畫
面
。

5. 

選
擇
鏡
頭
與
設
定
焦
距

拍
攝
立
體
文
物
與
平
面
文
物
使
用

之
鏡
頭
不
同
，
且
不
同
書
畫
作
品
尺
寸
有

別
，
選
擇
鏡
頭
及
調
整
焦
距
為
拍
攝
前
之

最
後
準
備
工
作
。

6. 

原
始
圖
檔
輸
入
螢
幕
，
進
行
顏
色
校
正

顏
色
校
正
之
目
的
，
在
於
確
認
所

拍
攝
之
圖
檔
在
彩
度
、
色
度
及
飽
和
度
方

面
，
能
最
大
程
度
呈
現
文
物
之
細
緻
。
目

前
故
宮
照
相
室
現
採
用
冷
白
光
，
光
的
色

溫
值
是
長
期
拍
攝
所
累
積
之
經
驗
，
認
為

該
數
值
之
光
源
最
能
真
實
呈
現
院
藏
書
畫

文
物
原
貌
，
且
能
據
此
判
斷
拍
攝
圖
檔
是

否
需
進
行
顏
色
校
正
。

拍
攝
文
物
時
，
攝
影
團
隊
會
在
文
物

旁
邊
放
上
標
準
色
卡
，
拍
攝
完
畢
後
，
原

始
圖
檔
和
色
卡
同
步
輸
入
螢
幕
。
此
時
攝

影
團
隊
依
其
經
驗
判
斷
選
用
灰
卡
作
為
校

色
之
準
據
色
，
即
以
灰
卡
與
拍
攝
完
圖
檔

之
灰
色
部
分
比
對
兩
者
在
影
像
後
製
軟
體

︵Photoshop

︶
中
所
顯
示
之R

G
B

值
︵
註

九
︶
是
否
一
致
。
如
果
攝
影
團
隊
對
校
色
結

果
有
疑
義
者
，
則
會
將
所
攝
照
片
彩
色
列

印
輸
出
後
再
進
行
判
斷
，
並
經
團
隊
討
論

再
據
以
進
一
步
調
整
圖
檔
之
彩
度
、
亮
度

及
飽
和
度
。
若
沒
有
疑
義
，
一
張
平
面
文

物
之
拍
攝
工
作
至
此
始
告
一
段
落
。

四
、
小
結

攝
影
團
隊
在
拍
攝
前
對
於
拍
攝
場

地
之
佈
置
、
燈
光
選
擇
及
設
定
、
電
腦
調

校
設
定
、
文
物
懸
掛
及
擺
放
之
技
術
，
乃

至
拍
攝
中
藉
由
相
機
、
鏡
頭
、
燈
光
、
角

度
、
焦
距
的
選
擇
以
及
環
境
的
布
置
等
進

行
獨
立
創
作
，
且
攝
影
團
隊
就
光
量
與

光
線
之
擷
取
、
焦
距
之
調
整
、
快
門
之
掌

握
、
景
深
之
判
斷
、
顏
色
校
正
及
後
製
等

行
為
，
均
融
合
長
年
文
物
拍
攝
之
經
驗
及

專
業
，
展
現
出
獨
創
巧
思
，
使
拍
攝
成
果

具
有
高
度
獨
特
性
。
即
使
文
物
拍
照
目
的

在
於
保
存
真
實
，
然
而
在
保
存
真
實
的
過

程
中
所
涉
及
的
上
述
所
有
環
節
，
仍
可
表

現
出
平
面
文
物
攝
影
的
原
創
內
涵
，
其
顯

然
並
非
任
何
人
具
有
相
同
知
識
即
可
複
製

出
的
結
果
，
因
此
故
宮
平
面
文
物
照
片
仍

有
主
張
原
創
性
而
享
有
著
作
權
保
護
之
空

間
。

結
論
與
建
議 

若
立
體
及
平
面
文
物
照
片
確
受
著
作

權
保
護
，
則
故
宮
之
於
文
物
照
片
為
著
作

權
人
之
地
位
；
若
其
不
受
著
作
權
保
護
，

故
宮
仍
賦
有
藏
品
圖
像
及
院
景
圖
管
理
之

職
責
︵
註
十
︶

，
有
權
利
決
定
如
何
運
用

以
發
揮
其
創
意
加
值
之
功
能
。
無
論
故
宮

文
物
照
片
性
質
為
著
作
或
者
重
製
物
，
其

管
理
及
運
用
的
最
高
指
導
原
則
為
﹁
增
進

使
用
﹂
，
尤
其
在
文
化
創
意
產
業
中
，
照

片
是
從
事
創
作
、
開
發
商
品
及
延
伸
加
值

應
用
不
可
或
缺
的
素
材
，
如
何
透
過
重
製

及
散
布
等
方
式
不
斷
增
加
照
片
被
使
用
之

機
會
，
並
在
被
使
用
的
過
程
中
讓
更
多
人

知
道
照
片
中
文
物
的
來
源
及
其
背
後
的
故

事
，
使
質
精
量
多
的
文
物
照
片
能
夠
發
揮

出
美
學
、
教
育
、
研
究
、
創
意
等
複
合
型

功
能
，
才
能
真
正
提
升
其
價
值
，
進
而
達

成
博
物
館
教
育
推
廣
、
知
識
傳
遞
並
帶
動

文
創
產
業
發
展
等
使
命
。

在
此
脈
絡
下
，
建
議
未
來
故
宮
文
物

照
片
逐
步
開
放
。
惟
開
放
並
不
代
表
拋
棄

著
作
權
，
而
是
基
於
著
作
權
人
或
照
片
管

理
人
之
地
位
﹁
鬆
綁
授
權
限
制
﹂
及
﹁
擴

大
授
權
範
圍
﹂
，
讓
照
片
的
使
用
更
為
自

由
。
在
具
體
開
放
措
施
方
面
，
除
了
簡
化

申
辦
流
程
以
外
，
授
權
金
額
亦
可
考
慮
降

低
甚
至
部
分
免
費
，
並
以
更
符
合
一
般
人

搜
尋
和
瀏
覽
習
慣
的
方
式
將
圖
像
釋
出
，

吸
引
大
家
下
載
使
用
，
以
增
加
文
物
照
片

之
流
通
性
，
期
能
透
過
市
場
機
制
，
讓
高

品
質
的
正
版
圖
檔
取
代
低
品
質
的
盜
版
圖

檔
，
進
一
步
達
到
活
化
資
產
及
提
升
附
加

價
值
之
目
的
，
進
而
帶
動
大
眾
對
於
文
物

的
興
趣
。

誌
謝
：
本
文
感
謝
故
宮
照
相
室
林
宏
熒
先
生
與
書
畫
處

劉
榮
盛
在
文
物
攝
影
方
面
之
建
議
始
得
完
成
。

作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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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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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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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

謝
銘
洋
等
人
合
著
，
︽
智
慧
財
產
權
入

門
︾
，
元
照
出
版
，
五
版
第
一
刷
，
二○

○

七
年
九
月
，
頁
一
八
五—

一
八
六
。

2. 

九
十
三
年
度
台
上
字
第
五
二○

六
號
刑
事
判

決
。

3.  

蕭
雄
淋
，
︽
著
作
權
法
論
︾
，
五
南
出
版

社
，
七
版
，
二○

一○

年
八
月
，
頁
八
三
－

八
四
。

4.  

智
著
字
第○

九
七○

○
○

七
八
六
八○

號
，

二○
○

八
年
九
月
八
日
。

5.  

馮
震
宇
，
︿
文
物
藝
術
品
攝
影
著
作
之
著
作

權
保
護
與
利
用
﹀
，
︽
人
文
與
社
會
科
學
簡

訊
︾
第
十
七
卷
第
一
期
，
二○

一
五
年
十
二

月
，
頁
一
三
九
。

6.  

著
作
權
法
第
五
條
第
一
項
各
款
著
作
內
容

例
示
，
中
華
民
國
八
十
一
年
六
月
十
日
台

︵
八
一
︶
內
著
字
第
八
一
八
四○

○

二
號
公

告
。

7.  

同
註
五
。

8.  H
a

sse
lb

la
d

官
方
網
站
，
產
品
介
紹
，

h
tt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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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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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sse

lb
la

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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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
m

/h
5

-
syste

m
/h

5d
-m

u
lti-sh

o
t

︵
最
後
瀏
覽
日
期

一○

五
年
八
月
十
一
日
︶

9.  R
G

B

值
係
以
光
三
原
色
︵
紅
、
綠
、
藍
︶
個

別
不
同
的
程
度
表
達
特
定
顏
色
之
數
值
。

10.  

︽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處
務
規
程
︾
第
十
條
第

三
項
：
﹁
文
創
行
銷
處
掌
理
事
項
如
下
：
本

院
藏
品
圖
像
、
院
景
、
活
動
攝
照
相
關
業
務

之
執
行
及
管
理
﹂
。


